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 學年度    學院   系推薦進修研究講學人員優先順序名冊

	職稱
	姓名
	進修研究講學國別學校及系所班別
	進修研究講學題目（主修）   

主修課程應與任教需要相符
	預定進修起迄時間
	進修研究講學
類別
	優先次序

	
	
	
	
	
	□進修□研究:
       □全時間 □公餘         
       時間 □部份時間
       □留職停薪
□教授休假進修研究
□講學：□帶職帶薪□留
        職停薪 
	

	
	
	
	
	
	□進修□研究:

       □全時間 □公餘         

       時間 □部份時間

       □留職停薪

□教授休假進修研究

□講學：□帶職帶薪□留

        職停薪
	

	
	
	
	
	
	□進修□研究:

       □全時間 □公餘         

       時間 □部份時間

       □留職停薪

□教授休假進修研究

□講學：□帶職帶薪□留

        職停薪
	

	
	
	
	
	
	□進修□研究:

       □全時間 □公餘         

       時間 □部份時間

       □留職停薪

□教授休假進修研究

□講學：□帶職帶薪□留

        職停薪
	

	合計
	進修研究全時間     名，部份時間       名，公餘時間     名，留職停薪     名。
教授休假進修研究　 　名。 講學帶職帶薪     名，留職停薪      名。

	本系現有編制內教師      人。
系(室)中心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院長簽章：

	備註：

1、 教師進修研究講學以不影響教學為原則。

2、 名額：各系講師以上教師人數十人以下者，至多一名；十一人以上二十人以下者至多二名；二十一(含)人以上者至多三名進修。各學院教師講學以一名為原則，學院教師總數在一百人以上者，得增一名。
3、 部份辦公時間進修研究者三名折算一名。公餘時間進修研究者不計名額。教授進修研究人數應列入名額計算。
4、 帶職帶薪講學超過六個月部分、教師個人接受其他機構補助或自行申請至國外大專校院、學術機構從事教學者，除講學僅在寒暑假期間者外，應予留職停薪。    


